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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40204.html)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 

食药监药化监食药监药化监食药监药化监食药监药化监〔〔〔〔2015〕〕〕〕277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未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

订）认证企业停止生产和下放无菌药品认证有关事宜的公告》（2015 年第 285 号，以下

简称《公告》），为保证《公告》要求落到实处，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监督未通过认证企业停产 

 

  （一）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未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以

下简称药品 GMP）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或生产车间）一律停止生产。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生产的药品，可继续销售。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完成最终包装的药品，

经企业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后，可继续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

销售。 

  （二）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通过药品 GMP 认证现场检查并已公示的药品生产企

业（或生产车间），2016 年 1 月 1 日后，可继续生产。但是，其产品应在取得《药品 GMP

证书》后方可销售。 

  （三）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对行政区域内应停产企业（或生产车

间）逐一进行现场检查，确认其保持停产状态；一旦发现未按规定停产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要对停产企业的原辅料、包装材料等采

取切实有效的管控措施，特别要加强对停产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和

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防止相关原辅材料流入非法渠道。 

  （四）未通过药品 GMP 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不予换发《药品生产许可证》。如果

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可再给一年的过渡期，要求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所在地省（区、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提出换发《药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和药品 GMP 认证申请。

通过药品 GMP 认证后，予以核发《药品 GMP 证书》和《药品生产许可证》。 

  （五）未能按期通过药品 GMP 认证、主动放弃全厂（或部分剂型）生产改造的药

品生产企业，可以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卫生部关于加快实施新修订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促进医药产业升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食药监安〔2012〕376 号）规定，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申

请，且一个剂型的药品仅限于一次性转让给一家企业，受让方必须是通过相应剂型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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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 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逾期提出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六）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密切关注药品市场供应变化，对于可

能出现的药品短缺问题，要及时研判，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对企业停产

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等问题，要及时报告地方政府。 

 

    二、药品 GMP 认证下放 

 

  （一）2016 年 1 月 1 日起，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所有药品 GMP

认证工作。对于通过认证的企业，由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药品

GMP 证书》；对于未通过认证的企业，也应公布现场检查发现的严重缺陷项目、主要缺

陷项目。 

  （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再受理药品 GMP 认

证申请。对于已经受理的认证申请，将继续组织完成现场检查、审核发证。 

  （三）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对取消

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食药监法〔2015〕65 号）要求，完善

监管体系，加强能力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证认证工作质量。 

  （四）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平台（数

据重构项目）及时、准确上传认证结果信息或做好数据对接，统一对外发布有关信息。 

 

  三、加强监督管理 

 

  药品 GMP 认证下放以后，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切实履行监管责

任，保证药品安全有效。 

  （一）坚持统一标准。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无菌药品检查指南》、

《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风险评定指导原则》、《药品 GMP 现场检查缺陷项目整改要求》等

六个技术指南文件，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认真对照梳理，严格遵照执

行，不得制定与上述技术指南相抵触的规定。要进一步健全认证管理体系，完善认证工

作程序，使用规定的信息化平台，确保在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下开展检查工作，保证检

查质量。 

  （二）落实属地监管。要严把认证发证关，通过强化检查督促持续合规。必须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认真组织检查，严格审核把关，各省不得再下放认证事权，确保监督

实施药品 GMP 的一致性、公正性、权威性。 

  （三）强化监督责任。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跟踪检查、飞行检查力度，要提

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有效性，提高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能力。在督促企业规范生产、

持续合规的同时，督促日常监管责任的落实。对认证发证把关不严、未发现企业重大缺

陷的，未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未落实日常监管责任的，要严肃问责。 

  （四）建立职业化的检查员队伍。要加强检查员队伍建设和检查能力建设，建立一

支与监管对象相适应的职业化检查员队伍，特别是要加强疫苗、血液制品等高风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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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的配备，保证检查员数量与生产企业相匹配。要规范检查员的聘用、培训和考核，

检查员必须通过专业技能考试后方能上岗，并进行持续培训。 

  （五）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对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对于严重

违法生产行为，坚决依法吊销生产许可；对违反药品 GMP、存在严重缺陷的，坚决停

止其药品生产，收回其药品 GMP 证书。企业在确证已经改正错误、纠正违规行为，能

够保证持续合规的前提下，方可提出药品 GMP 复查申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方可

组织再检查、再认证，合格后发还药品 GMP 证书。 

  （六）落实经费保障。要完善监督经费保障机制，健全检查机构，改善条件设施，

给予检查员适当待遇，为公平公正开展检查工作提供保障。要严格按照《药品检查工作

纪律与廉政准则》要求，强化廉政教育，严肃检查纪律，树立公正廉洁、权威高效的药

品检查队伍形象。 

 

  在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 

 

  联系人：叶家辉，010-88330812；周乐，010-88330842。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 12 月 30 日 

 

 


